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4〕116号

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湖南省
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:

根据《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4〕

23号），经各地推荐申报、专家评审等程序，确定长沙市先进制

造业产教联合体等 21个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湖南省市域产教联合体

建设单位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，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。

1.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国资等部门，建立密切配合、协调联动的工

作机制，落实财税、土地、金融等政策，加强对市域产教联合体

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。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协同配合，

成立政府、企业、学校、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（董事会），

达到产权明晰、组织完备、机制健全、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作要

求。

2.市域产教联合体要按照《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》和建设

规划有序推进建设，积极探索建设经验，把建设过程中的好做法、

好经验及时总结提炼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模式，每年应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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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向我厅报送相关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。

3.我厅将细化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标准、监测标准和评估标

准，加强跟踪监测和动态管理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压实建设主

体责任，提升建设质量。从 2024年起，我厅每年将对各市域产教

联合体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价，绩效评价情况将作为评价各地职

业教育改革成效、“双高计划”建设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

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对于连续两年不能完成年度工作计划的，

我厅将从名单中予以调出。各联合体如发生解散、撤销或其他重

大变动、重大违规行为，将取消相关资格和政策支持。

4.各入选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应于每年 1月 20日、6月 20日、

12月 20日前，分别将经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的年度工作

计划、半年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总结(WORD文档和各牵头单位联

合盖章的 PDF文档电子版）报送我厅职成处。

联系人：何俊艺、彭文科

联系电话：0731-84723764

邮箱：hnzcc908@163.com

附件：湖南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单位名单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4年 5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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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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